学校关于做好第二批“江苏青年社科英才”推荐工作的通知

[bookmark: _GoBack]各相关学院、部门、单位： 
　　根据省委省政府《加快推进社科强省建设实施意见》（苏办发〔2012〕60号）精神，为培育青年学术骨干，构筑强有力的学术后备人才梯队，自2014年起组织实施了“江苏青年社科英才”培育工程。第一批“江苏青年社科英才”充分发挥青年领军人才的带头作用，为江苏社科强省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。经研究，江苏省决定启动第二批“江苏青年社科英才”推荐工作，现就推荐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　　一、推荐对象 
　　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，政治立场坚定，道德品质优秀，学风作风过硬，科研成果显著，在学术界和社会上有一定影响。同时，须具备以下条件： 
　　1、在江苏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，且组织人事关系在江苏。 
　　2、获得博士学位，具有副高以上（含副高）职称，年龄一般在40周岁以下（即1976年1月1日以后出生）。 
　　3、近年来，主持2项省（部）级以上课题（含青年项目）；或在CSSCI核心期刊上发表本学科领域10篇以上（含10篇）高水平论文；或独立出版过一部高水平学术专著。 
　　具有以下条件的人员优先考虑：（1）荣获省部级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以上，或其他教学科研领域的省部级奖项一等奖以上；（2）承担国家或省级研究课题，相关成果被党政决策部门采纳，并且发挥了重要作用；（3）学术论文被《新华文摘》全文转载，或在《中国社会科学》或本学科领域的一类权威刊物、中央主要媒体独立或以第一作者发表过2篇以上（含2篇）论文。 
　　成果获荣誉如系合作或集体完成的，须为第一作者或第一负责人方可申报。 
　　二、推荐方式 
　　1、各高校在个人申报的基础上，按照“公正、平等、择优”的原则，负责本单位“江苏青年社科英才”候选人的遴选推荐工作。 
　　2、候选人的推荐材料包括：“江苏青年社科英才”培养对象申请表（见附件）一式三份，代表性科研成果、获奖情况的证明材料（复印件）一份，由各学院、部门于6月27日前统一报送到校人文社科处。 
　　三、评选程序 
　　1、评选办公室按评选条件，对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。 
　　2、对符合条件的候选人，组织省内专家组评审和省外专家组评审，评审结果报省委宣传部部务会审定。 
　　3、评审结果在省主要媒体公示，异议受理。 
　　4、发文公布“江苏青年社科英才”名单。 
　　四、培育措施 
　　1、选拔管理。予以10名入选第二批“江苏青年社科英才”称号者颁发证书。省委宣传部加强对入选者的跟踪考察，实行动态管理，每年对入选对象考评一次。 
　　2、科研资助。一次性给予青年社科英才科研经费补助10万元；青年社科英才所在单位可按1：1的比例给予配套经费资助。青年社科英才可申报全省宣传文化系统“五个一批”人才科研项目。同时，省委宣传部将结合江苏“两个率先”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，定向委托青年社科英才承担重大科研项目。 
　　3、教育培训。有计划地选送青年社科英才参加各种形式的理论研修、业务进修及国内外培训。组织青年社科英才开展“走转改”活动，深入城乡基层进行社会调研和学术考察。 
　　4、挂职锻炼。每年选送若干名青年社科英才到对口单位挂职锻炼。 
5、宣传推介。在省主要媒体和省直社科理论期刊开辟专栏，通过多种方式广泛宣传青年社科英才及其成果。 

附件：“江苏青年社科英才”培养对象申请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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